長安大學2019年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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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大學是教育部直屬首批“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高校，國家“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由教育部與交通運輸部、自然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陝西省人民政府共建，具有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並設有博士後科研流動站，以培養公路交通、國土資源與環境、城鄉建設專業人才為辦學特色，是公路交通領域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綜合實力最強高校。學校是我國最早承擔援外教育和首批招收港、澳、台學生的高校之一，1956年開始招收外國留學生，先後培養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越南、坦尚尼亞、葉門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2000多人，現有在校留學生800多人。學校與美、英、俄、日、韓等80多個國家和港澳臺地區多所高校簽訂了聯合培養和交換學習協議。

     根據《教育部關於普通高等學校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的通知》(教港澳臺廳函〔2019〕6號)精神，結合長安大學實際情況，特制定本簡章。

一、報考條件

     1.具有臺灣地區居住證或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及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

     2.本年度《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簡稱“學測成績”）語文、數學、英語考試科目中任意一科達到均標級及以上。

二、招生專業與招生計畫

     申請者可在公佈的招生專業目錄中選擇一個專業作為志願，招生專業目錄詳見《長安大學2019年臺灣地區免試生招生專業目錄》（见附件）。

     擬招計畫50人，專業不限人數。

三、申請方式

     1.提交申請材料時間

     2019年4月15日前（以抵達地郵戳為准）

     2.提交申請材料目錄

     ①下載填寫《長安大學2019年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申請表》；

長安大學2019年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入學申請表（含專業範圍）.doc

     ②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通知單影印本（須中學蓋章）；

     ③臺灣地區居住證或《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影印本，及《臺灣地區居民身份證明》影印本；

     ④《本人自薦信》；

     ⑤能夠充分證明本人綜合素質的其他證明材料。

     3.提交申請材料辦法

     按照申請材料目錄順序裝訂後，郵寄到長安大學本科招生辦公室。同時將申請材料按順序掃描整理成一個電子文本（word格式或pdf格式均可），發送至郵箱: zsb@chd.edu.cn。申請材料概不退還，請自留備份。

四、錄取原則

     長安大學將組織專家對申請人的材料進行審查，根據申請人參加的《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簡稱“學測成績”）、個人學習經歷等綜合情況，優先滿足第一專業志願。

     擬錄取的臺灣免試生名單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考試中心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省學生辦公室（以下簡稱“聯招辦”）審核通過後，由聯招辦統一辦理錄取確認手續，長安大學向核准錄取的考生在7月30日之前寄發錄取通知書。

     簡章內容由長安大學招生辦公室負責解釋。如聯招辦另頒新規定,本簡章將參照相關要求做相應的調整。

五、入學時間

     新生持長安大學《錄取通知書》，按通知書指定的時間（9月初）來學校報到，因故不能按時報到者，應提前向學校請假，並獲得批准。

六、收費標準

     臺灣免試生按照學校統一收費標準執行，理科專業學費人民幣4950元/年，文科專業學費人民幣3850元/年，文理兼收專業學費人民幣4950元/年；住宿費人民幣650-1200元/年不等，如遇調整收費標準，則按照新規定執行。

七、獎助學金

    長安大學有完善的獎助學金體系，各類獎助學金百余項，學業優秀學生每年最高可獲得5萬元人民幣，臺灣學生可與大陸學生同等申請学校各類獎學金。

     此外，臺灣學生還可申請“教育部臺灣學生獎學金”，每年4000~8000元人民幣不等。

八．就業服務

     學校為畢業生提供就業指導和推薦服務。

九、聯繫方式

    1.招生政策相關事宜請諮詢長安大學本科招生辦公室

    地點：陝西省西安市南二環中段長安大學校本部北院教學主樓一樓

    郵遞區號：710064

    電話：86-29-85259046 （王老師 魏老師）

    傳真：86-29-82334099

    招生網址：http://zsb.chd.edu.cn      

    電子郵箱：zsb@chd.edu.cn

    微信號：chd1027789536（長安大學生涯與升學指導研究中心）

    注：請申請考生添加微信好友，便於第一時間瞭解錄取情況及學校要求。

    2.出入境相關事宜請諮詢長安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電話：86-29-82334164 （王老師  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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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章經長安大學招生工作領導小組2019年2 月16日會議審議通過）


網址：http://zsb.chd.edu.cn/html/3913.htm
